
受理火災案件作業流程圖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承辦單位：駐警隊 

聯絡分機：67129 

聯絡專線：02-29387129 

受理報案 

瞭解火災點位置及狀況 

通知消防隊、派出所、消

防承辦人、學安中心及建

築物管理員 

巡邏人員管制現場： 

分兩組人員 

現場警戒疏散人員 現場警戒交通管制 

通報長官並記錄備查 


